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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征订工作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   

为确保 2021-2022学年第一学期教材顺利供应，依据《普通 

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教材〔2019〕3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

教材征订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   

一、教材选用  

（一）选用原则  

1.凡选必审。选用教材必须经过审核。 

2.质量第一。优先选用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、精品教材及获

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。 

3.适宜教学。符合学校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

要求，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，便于课堂教学，有利于激发学

生学习兴趣。 

4.公平公正。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严肃选用纪律和程序，

严禁违规操作。 

5.根据《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

专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知》

（教高函[2013]12 号）文件要求，切实推动马工程重点教材在

高校广泛使用，要求相关学院及教研室统一选用已出版目录内教

材（附件 1）。 

6.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有问题的，内容陈旧、低水平重复、

简单拼凑的教材，不得选用。 

（二）选用程序 

1.教材选用坚持集体决策，教材选用单位要成立教材管理工

作组，组织专家通读备选教材，提出审读意见。召开审核会议，

集体讨论决定。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院长负责组织教材选用工

作，分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重点对选用教材政治性、思想性把关，

并认真组织学习《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教材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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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号）文件。 

2.选用的教材应由任课教师在征订前提出申请，向教研室提

交《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材选用审核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课程所属

教研室同意后提交单位工作组审核。 

3.各教学单位将拟选用教材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3 天，公

示无异议，由主管教学院长签字，涉及哲学社会科学、马工程、

法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外语、民族语言类教材的单位由分党委（党

总支）书记签字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二、教材征订 

1.公示结束后，由任课教师登录教师端，根据教材选用计划

进行征订（首次登录需激活账户，如需征订教师用书，请在教师

征订选项内填写数量，教学参考书不得在此征订），外聘教师使

用的教材由教研室主任负责征订，并确保征订信息准确。最终教

材征订信息由教研室负责人审核，经单位主管教学院长审批后系

统中进行提交。    

2.自编教材（实验、实习、实训指导书等）须通过《教材管

理系统》进行征订，库存量不足的自编教材，需提前提交《内蒙

古农业大学自编教材上传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，将电子版教材上

传至教务处首页“实践教学”栏目“实验实习指导书下载专区”。    

3.原则上不再补订教材。   

4.按大类招生的学院，由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将分专业的班

级名称、人数、学号等信息于征订教材前向课程建设科提供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   

2021 年 6 月 4 日—2021 年 6 月 16 日   教材选用及拟选用

结果公示     

2021 年 6 月 21 日—2021 年 6 月 28 日  教材征订，各教学

单位负责人审核确认后，在教材管理系统中进行提交 

2021年 6月 30日—2021年 7月 7日    学生班长网上订购

教材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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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教师用户使用流程说明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教师端操作流程见附件（附操作视频） 

点击激活 

输入验证码 

点击获取验证码 

输入手机号 

输入工号、姓名 

选择学校、院系 

点击激活 

未搜索到教材 

（选用教材→搜索

添加→补录教材） 
点击提交 

确认班级及教师用

书用书数量 

登录 

激活教师账号 

点击教师端入口 

登录教材管理系统 

填写激活的手机号 

输入密码点击登录 

（初始密码为

123456） 

教材选用 

※认领课程 

（教师与课程未匹

配，需要操作此步

骤；如果课程与教

师匹配，则可越过

认领课程步骤） 

搜索添加 

替换教材 

（重复以上操作搜

索添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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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李凤鸣  张淑彦       联系方式：4301327 

 

 

附件 教材征订相关附件 

 

 

内蒙古农业大学教务处 

2021 年 6 月 4 日      


